
１

、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

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粤电力

Ａ

、粤电力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３９

、

２００５３９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维 张少敏

电话 （

０２０

）

８７５７０２７６

（

０２０

）

８７５７０２５１

传真 （

０２０

）

８５１３８０８４

（

０２０

）

８５１３８０８４

电子信箱

ｌｉｕｗ＠ｇｅｄ．ｃｏｍ．ｃｎ ｚｈａｎｇｓｍ＠ｇｅｄ．ｃｏｍ．ｃｎ

２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１４

，

９７１

，

３１３

，

６４６．００ １４

，

５４７

，

０２７

，

４７２．００ ２．９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

，

６４４

，

４６０

，

５４６．００ １

，

３５７

，

４８４

，

２８０．００ ２１．１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１

，

６４９

，

１４６

，

９８８．００ １

，

３４６

，

２００

，

６７７．００ ２２．５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４

，

５３４

，

１２９

，

９１１．００ ５

，

３２３

，

２９０

，

８６１．００ －１４．８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８ ０．３１ ２２．５８％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８ ０．３１ ２２．５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８．２７％ ８．０２％ ０．２５％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６７

，

６２９

，

１１０

，

３０７．００ ６７

，

９１８

，

７１９

，

０３５．００ －０．４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１９

，

８１５

，

５０３

，

９５２．００ １９

，

０５４

，

９１４

，

０５０．００ ３．９９％

（

２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１９

，

４６５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６７．３９％

２

，

９４８

，

２９７

，

８６７

１

，

５７７

，

８２５

，

３８７

深圳广发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３３％ １０１

，

７７７

，

１８５

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８０％ ７８

，

６３９

，

４５１

中国建设银行

－

鹏华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６５％ ２８

，

３０４

，

７３４

ＧＵＯＴＡＩ ＪＵＮ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

ＬＩＭＩＴＥＤ

境外法人

０．３８％ １６

，

５９５

，

５７８

ＢＢＨ Ａ／Ｃ ＶＡＮＧＵＡＲＤ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ＳＴＯＣＫ

ＩＮＤＥＸ ＦＵＮＤ

境外法人

０．３０％ １３

，

３３０

，

５３７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ＯＲＰ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ＬＴＤ

境外法人

０．２６％ １１

，

３４８

，

２４３

ＧＯＬＤ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ＳＴＥＲ ＦＵＮＤ

境外法人

０．２６％ １１

，

２７９

，

４１５

超康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０．２２％ ９

，

７１３

，

８９７

李卓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２％ ９

，

６１９

，

６７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第三大股东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和第九大股东超康投资有

限公司均为第一大股东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三者存在关联关系；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情况未知。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李卓，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９

，

６１９

，

４８３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１９３

股，合计

持有本公司股票

９

，

６１９

，

６７６

股。

（

３

）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

４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３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广东省电力供需矛盾日趋突出，市场形势依然严峻。全省全社会用电量

２３８４．３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７．２３％

，其中购西电电量

５７０．１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１４．８３％

，西电电量的持

续增送，使省内发电机组市场份额受到进一步挤压。

报告期内，受益于新增机组投产，公司累计发电量实现增长。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累计完成合并

报表口径发电量

３５４．８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４．５２％

， 完成上网电量

３３４．２２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４．７％

，完成全年上网电量计划的

５０．５５％

。

报告期内，受电价下调不利因素影响，营业收入增长未能与电量增长同步，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

１４９．７１

亿元，同比增长

２．９２％

。由于煤炭价格持续回落，各项成本费用得到较好控制，公司

盈利能力进一步增强。公司营业利润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２９．６

亿元和

１６．４４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２２．４６％

和

２１．１４％

。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项目建设管理，有序推进新项目前期工作。茂名博贺码头项目、

惠州

ＬＮＧ

电厂二期热电联产项目、花都天然气热电联产项目、电白热水风电项目、以及韶关、

梅县“上大压小”项目正在按计划建设；同时，惠来电厂二期

５

、

６

号机组、平海电厂一期

３

、

４

号机

组、汕尾电厂二期

５

、

６

号机组等项目前期工作也在积极开展。

４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与上年度相比本期新增合并单位

１

家， 广东粤江鸿锐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本期

新设立的间接控股子公司。 本公司对该公司间接控股

９０％

（本公司属下子公司广东省韶关粤

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对其直接控股

１００％

）。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潘力

二

０

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简称：粤电力

Ａ

粤电力

Ｂ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９

、

２００５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２９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发出书面会议通

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２

日在广州市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１８

名（其中独立董事

６

名），实到董事

１８

名

（其中独立董事

６

名），潘力董事长、李灼贤副董事长、钟伟民董事、高仕强董事、孔惠天董事、李

明亮董事、祝德俊董事、杨新力董事、姚纪恒董事总经理、胡效雷董事、刘涛独立董事、张华独

立董事、沙奇林独立董事、毛付根独立董事、丁友刚独立董事、陆军独立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洪荣坤董事委托高仕强董事，张雪球董事委托刘涛独立董事出席并行使表决权。公司部分监

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部门经理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经

１８

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经

１８

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及〈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经

１８

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签署的《金融服务框

架协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披露要求，公司对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的

经营资质、业务和财务风险进行了评估。详情请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刘涛、张华、沙奇林、毛付根、丁友刚、陆军对本次关联

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并予以认可。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为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

１１

名关联董事潘力、李灼贤、洪荣坤、钟

伟民、高仕强、孔惠天、李明亮、祝德俊、杨新力、姚纪恒、胡效雷已回避表决，经

７

名非关联董事

（包括

６

名独立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广东省韶关粤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

为推进广东省韶关粤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粤江公司”）投资的韶关发电厂

２×

６００ＭＷ

“上大压小”项目，确保项目后续建设资金足额到位，公司董事会同意：

１

、将韶关发电厂“上大压小”项目总投资由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的

５３．１３

亿元

调整为

５１．２７８

亿元；

２

、按照项目总投资

２０％

为资本金，公司持有的粤江公司

９０％

的股权比例，需就“韶关上大

压小项目” 向粤江公司增资

９２

，

３００

万元， 即在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增资

６９

，

０６９

万元的基础上补充增资

２３

，

２３１

万元；

３

、公司已就该项目向粤江公司增资

３６

，

０００

万元，剩余应增资本金

５６

，

３００

万元将根据项目

建设进度及资金计划分批注入。

详情请见本公司今日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３０

）。

本议案经

１８

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９

、

２００５３９

证券简称：粤电力

Ａ

、粤电力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３０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广东省韶关粤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粤江公司”）增资的议案》，详

细内容如下：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同意公司参与投资建设韶关发电厂“上大

压小”（

２×６００ＭＷ

）燃煤机组工程项目，按

６５％

的股权比例向粤江公司增资

６９

，

０６９

万元。详情请

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六次通讯会议审议批准， 同意公司收购韶关发电

Ｄ

厂有限公司所持有的粤江公司

２５％

股

权，收购该部分股权后，我公司共持有粤江公司

９０％

的股权。详情请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８

日相关

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５４

）。

综上，为推进粤江公司投资的韶关发电厂

２×６００ＭＷ

“上大压小”项目，确保项目后续建设

资金足额到位，公司董事会同意：

１

、将韶关发电厂“上大压小”项目总投资由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的

５３．１３

亿元

调整为

５１．２７８

亿元；

２

、按照项目总投资

２０％

为资本金，公司持有的粤江公司

９０％

的股权比例，需就“韶关上大

压小项目” 向粤江公司增资

９２

，

３００

万元， 即在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增资

６９

，

０６９

万元的基础上补充增资

２３

，

２３１

万元；

３

、公司已就该项目向粤江公司增资

３６

，

０００

万元，剩余应增资本金

５６

，

３００

万元将根据项目

建设进度及资金计划分批注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２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

１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广东省韶关粤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根据相关规定，上述

对外投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广东省韶关粤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县乌石镇

法定代表人：姚纪恒

注册资本：

１０．７

亿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电力项目的投资、开发、建设和经营。

粤江公司相关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图。

粤江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３７２

，

０１７．６２ ４２４

，

２４１．３８

总负债

３４４

，

７８３．４７ ３５４

，

８９４．９８

净资产

２７

，

２３４．１５ ６９

，

３４６．４

营业总收入

１４３

，

０２３．０５ ７０

，

６３３．９

净利润

７７４．９１ ３

，

１１２．２５

２

、本项目股东出资额、出资方式及出资比例

股东 出资额（万元人民币）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９２

，

３００

货币

９０％

韶关市曲江区公共资产管理中心

１０

，

２５６

货币

１０％

本公司对其出资均为自有资金。该工程项目动态总投资约

５１．２７８

亿元，项目资本金按总投

资

２０％

注入，为

１０．２５５６

亿元，其余资金由银行融资解决。增资前后，粤江公司股权结构未发生

变化，本公司仍持有其

９０％

股权。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向粤江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满足了其项目建设资金的需要。本次增资是由于股权增

加相应增加的项目建设资本金，增资行为公平、对等，增资完成后粤江公司股权比例不发生变

化。本次增资投入的韶关电厂“上大压小”项目为大容量、高参数机组，经济效益可观、投资回

报理想，公司对该项目增资将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公司的权益装机规模、优化资产结构、提升盈

利能力，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利益。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１

、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

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鸿达兴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０２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林少韩 于静

电话

０２０－８１８０２２２２ ０５１４－８７２７０８３３

传真

０２０－８１６５２２２２ ０５１４－８７２７０９３９

电子信箱

１３９２２１６５２２２＠１３９．ｃｏｍ ｙｊｚｏｅ＠１６３．ｃｏｍ

２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１

，

２４７

，

８２０

，

１３９．５４

１

，

１５９

，

２４４

，

３４０．０７

１

，

１５９

，

２４４

，

３４０．０７

７．６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１２３

，

７７０

，

３０５．３５ １０８

，

００４

，

９０７．１５ １０９

，

６６２

，

００８．９９ １２．８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１２１

，

３５５

，

２１９．７９ ５９

，

０１２

，

２６２．２０ ５９

，

０１２

，

２６２．２０ １０５．６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３９

，

７８５

，

９９４．４５ －３１

，

４１９

，

１５７．４７ －３１

，

４７７

，

３３５．８４ －２６．４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４５６ ０．１５５２ ０．１５７５ －７．５６％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４５６ ０．１５５２ ０．１５７５ －７．５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４．８７％ ７．５５％ ７．６７％ －２．８０％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８

，

２９４

，

８２８

，

５３３．３１

７

，

０４８

，

５２３

，

６６７．４５

７

，

０４８

，

５２３

，

６６７．４５

１７．６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２

，

６０２

，

１３１

，

３１４．５０

２

，

４７８

，

３６１

，

００９．１５

２

，

４７８

，

３６１

，

００９．１５

４．９９％

（

２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０

，

０９６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４２．２９％ ２５６

，

７４１

，

３０９ ２２６

，

２５４

，

８８７

质押

１２５

，

４５４

，

８７７

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８．７８％ ５３

，

２７７

，

２４６ ５３

，

２７７

，

２４６

质押

５３

，

２７７

，

２１１

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８．３６％ ５０

，

７６６

，

９７２ ５０

，

７６６

，

９７２

质押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广州广宏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５．８４％ ３５

，

４７９

，

６３２ ３５

，

４７９

，

６３２

民生加银基金

－

民生银行

－

民

生加银鑫牛定向增发

１１

号分

级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５．１１％ ３１

，

０１１

，

８２６ ３１

，

０１１

，

８２６

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３３％ １４

，

１４８

，

０１２ ０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８２％ １１

，

０３８

，

１０７ １１

，

０３８

，

１０７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三号

其他

１．８２％ １１

，

０３８

，

１０７ １１

，

０３８

，

１０７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６９％ １０

，

２４９

，

６７４ １０

，

２４９

，

６７４

质押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其他

０．６４％ ３

，

８９５

，

４６９ ３

，

６７９

，

３６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鸿达兴业集团、成禧公司、皇冠实业为一致行动关系，与其他

７

名

股东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第

４－１０

名股东之间

的关系不详。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

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３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公司生产经营保持稳定，营业收入和利润较上年同期稳步增长。为应对宏观经

济形势的不利局面，各子公司通过强化内部管理，保障生产系统高效运行，严格控制各项采购成本

和生产成本，想方设法降本增效，取得较好的效果。此外，在做好原有主营产品的基础上，公司大力

发展新产品业务，进一步完善公司产业链。具体情况如下：

（

１

）乌海化工

３０

万吨

ＰＶＣ

、烧碱项目运营正常，保持高负荷生产；各子公司通过强化内部管理，

通过有效执行各项营销方案，公司原有主营产品聚氯乙烯、烧碱、

ＰＶＣ

片板材等产销量保持稳定增

长。

（

２

）子公司乌海化工、中谷矿业的电石项目逐步投产，所产电石一部分作为乌海化工生产原料

自用，一部分对外销售。乌海化工实现了电石全部自给，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

（

３

）子公司依托公司的产业链优势，有效发挥产业链各环节的协同效应。乌海化工电石渣水泥

项目顺利投产，水泥熟料对外销售；子公司西部环保利用电石废渣生产环保脱硫剂，并已形成批量

销售；子公司金材科技使用电石法树脂粉生产塑料建筑模板、塑料装饰装潢材料、景观材料等塑料

制品。

４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８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会计估

计变更的议案》，为能够更加公允、恰当地反应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使固定资产折旧年限

与其实际使用寿命更加接近，使公司会计核算更为合理和有效，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

和子公司实际情况，同意对全资子公司内蒙古乌海化工有限公司、内蒙古中谷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的部分机器设备的折旧年限会计估计进行变更，其中乌海化工

ＰＶＣ

配套设备的折旧年限由

１８

年变

更为

２０

年，乌海化工电石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末投产）和水泥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末投产）、中谷矿业电石

项目机器设备（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末投产）、乌海化工其他生产设备的折旧年限由

１５

年变更为

２０

年；本次会

计估计变更日期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日开始。详细内容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０

日刊登的《关于子公司会计

估计变更的公告》（临

２０１４－０４０

）。

由于此项会计估计变更，本报告期少计提的累计折旧金额为

６

，

９６３

，

２６６．４３

元，相应增加本期

利润总额

６

，

８２２

，

６７６．５１

元。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与

２０１３

年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本期合并报表范围增加乌海化工控股子公司内蒙古联丰稀土化

工研究院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７

日，公司子公司乌海化工持有其

７０％

股权。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公司以现金收购鸿达兴业集团持有的西部环保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西部环保股权变更事项办理完毕并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

与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本期合并报表范围增加西部环保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由“内

蒙古西部环保有限公司”更名为“西部环保有限公司”）、内蒙古联丰稀土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报告对上年同期财务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调整后的上年同期数据合并范围增加了西部环

保。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奕丰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２

证券简称：鸿达兴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５３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于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３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３

日上午在广州圆大厦

３２

楼会议室召

开。应亲自出席董事

９

名，实亲自出席董事

９

名，

１

名监事会成员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

议由董事长周奕丰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充分讨论和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详细内容见公司于本公告日刊登的《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和《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

摘要》（临

２０１４－０５５

）。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细内容见公司于本公告日刊登的《董事会关于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临

２０１４－０５６

）。

三、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

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１

、会议同意全资子公司内蒙古乌海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乌海化工”）向交通银行乌海分

行申请增加综合人民币授信额度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经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０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和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乌海化工向交通银行乌海分行申

请综合人民币授信额度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因此，乌海化工共向交通银行乌海分行申请综合人民币授信

额度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

、会议同意乌海化工向兴业银行呼和浩特分行申请综合人民币授信额度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同意全

资子公司江苏金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材科技”）分别向招商银行邗江支行、农业银行扬州

润扬支行、广发银行扬州分行申请综合人民币授信额度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５

，

０００

万元。

上述子公司乌海化工、金材科技申请综合人民币授信额度合计

１３５

，

０００

万元。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

／

综合授信额度

提供担保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金材科技分别向农业银行扬州润扬支行、广发银行扬州分行申请

流动资金贷款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５

，

０００

万元提供信用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

１

年；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金材科技向招商银行邗江支行申请综合人民币授信额度

６

，

０００

万元提供信用担保，担保期限

３

年；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乌海化工向兴业银行呼和浩特分行申请综合人民币授信额度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提供信用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

１

年。

上述为子公司担保金额合计

９６

，

０００

万元。

详细内容见公司于本公告日刊登的 《关于为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

／

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

公告》（临

２０１４－０５７

）。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鉴于李高先生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３

日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需重新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经董

事长周奕丰先生提名，会议决定聘任林少韩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附后）。林少韩先生联系

方式详见公司于本公告日刊登的《关于公司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临

２０１４－０５８

）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林少韩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发表如下意见：

鉴于李高先生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３

日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公司需重新聘任董事会秘书。经审

阅林少韩先生的个人履历等相关资料，我们认为林少韩先生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的董事会秘书任职条件，具备担任董事会秘书

的资格和能力。此次董事会聘任林少韩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聘任林少韩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六、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

鉴于李高先生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８

日辞去公司董事和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决定增补

董事林少韩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增补后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为：刘东升、李

旦生、周奕丰、姚兵、林少韩，其中刘东升担任召集人。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附：董事会秘书简历

林少韩，男，

１９８４

年

２

月出生，博士研究生，中共党员。曾任职于东莞市科创投资研究院行业研

究部、广东塑料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信息中心和总经理办公室，曾任广东塑料交易所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现任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

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其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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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于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３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３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现场会

议在广州圆大厦

３２

楼会议室召开。应参与表决监事

５

名，实参与表决监事

５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徐

增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经认真的讨论和审

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并提出

如下审核意见：

公司编制和审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的《董事会关于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中披露的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与实际情况相符。报告详细内容见公司

于本公告日刊登的 《董事会关于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临

２０１４－

０５６

）。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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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公告格式第

２１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 的相关规

定，公司将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３３８

号文核准，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公司向

６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

发行

１０９

，

８５５

，

４５３

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发行价格为每股

７．６１

元，募集资金总额

为

８３５

，

９９９

，

９９７．３３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８２４

，

１８８

，

１４１．８８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华泰联合证券”） 将扣除承销费用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后的

８２８

，

９９９

，

９９７．３３

元募集资金划转至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上述募集资金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大信验字［

２０１３

］第

２３－０００１０

号）审验。

（二）本期使用金额及期末余额

根据《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等发行申请文件的规定，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８３

，

６００．００

减：发行费用

１

，

１８１．１９

募集资金净额

８２

，

４１８．８１

减：累计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８２

，

４１８．８１

其中：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８２

，

１３３．００

本年度使用金额

２８５．８１

加：累计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７．６９

其中：本期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０．３４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７．６９

加：尚未支付的发行费用

７６．２０

实际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８３．８９

注：

１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

８３

，

６００

万元，扣除全部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即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８２

，

４１８．８１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次募集资金累计使用（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８２

，

４１８．８１

万

元。

２

、本次发行应支付的各项发行费用为

１

，

１８１．１９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实际已支付发行费用

１

，

１０４．９９

万元（其中本期支付

３８９

万元），未支付发行费用

７６．２０

万元；加累计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

额

７．６９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募集资金账户实际余额为

８３．８９

万元。

３

、本期支付的发行费用为支付律师费

７７

万元、支付信息披露费

３１２

万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１８

日，经公司

２００４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

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募集资金管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制

定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此后，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进行了多次

修订；为进一步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募集资金使用》

等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进行了再次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对募集资金存储、使用、变更、监督和责任追究以及募集资金使用的分级审批权限、决策程序、

风险控制措施及信息披露程序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本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均遵照《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执行。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签订情况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要求，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扬州东区支行（以下简称“中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邗江支行（以下简称“建

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户，仅用于本次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用作其他用途。

本公司及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分别与中行、建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

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得到了切实履行。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存款余额如下：

银行名称 金额（元） 存储方式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东区支行

２９４

，

４５８．２１

活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邗江支行

５４４

，

４３６．７１

活期

合 计

８３８

，

８９４．９２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４

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１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除支付发行费用外，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因此，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董事会认为本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公告格

式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

理违规的情况。

六、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本期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情况。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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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８２

，

４１８．８１

本 年 度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总额

２８５．８１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

０

已 累 计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总额

８２

，

４１８．８１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比例

０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

向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

（含

部 分

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 总 额

（

１

）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２

）

截 至 期

末 投 资

进 度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１．

补充流动资

金

否

８２

，

４１８．８１ ８２

，

４１８．８１ ２８５．８１ ８２

，

４１８．８１

承诺投资项目

小计

８２

，

４１８．８１ ８２

，

４１８．８１ ２８５．８１ ８２

，

４１８．８１

超募资金投向

１．

超募资金投向

小计

合计

８２

，

４１８．８１ ８２

，

４１８．８１ ２８５．８１ ８２

，

４１８．８１

未达到计划进

度或预计收益

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

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

额、 用途及使

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地点

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方式

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

募集资金结余

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

集资金用途及

去向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８３．８９

万元以活期存款方式分别存放在中行、建行的

募集资金专户中。

募集资金使用

及披露中存在

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１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除支付发行费用外，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也不存在超募资金情况。公司不存在募集资

金管理违规的情况； 公司对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２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

８３

，

６００

万元，扣除全部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即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８２

，

４１８．８１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次募集资金累计使用（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８２

，

４１８．８１

万元。

３

、本次发行应支付的各项发行费用为

１

，

１８１．１９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实际已支付发行

费用

１

，

１０４．９９

万元（其中本期支付

３８９

万元），未支付发行费用

７６．２０

万元；加累计利息收入扣除

手续费净额

７．６９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募集资金账户实际余额为

８３．８９

万元。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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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鸿达兴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５７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

／

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事项概述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３

日，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

／

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江苏

金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材科技”）分别向农业银行扬州润扬支行、广发银行扬州分行申请

流动资金贷款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５

，

０００

万元提供信用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

１

年；同意公司为金材科技向

招商银行邗江支行申请综合人民币授信额度

６

，

０００

万元提供信用担保，担保期限

３

年；同意公司为

全资子公司内蒙古乌海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乌海化工”）向兴业银行呼和浩特分行申请综合

人民币授信额度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提供信用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

１

年。上述担保金额合计

９６

，

０００

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具有单笔不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百分之十的担保权限，因此，本次担保事项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担保对象均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因此，不属于关联担保，无需担保对象提供反担保且不

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金材科技

１

、被担保人名称：江苏金材科技有限公司

２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３

、注册地点：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杭集镇曙光路

４

、法定代表人：周奕丰

５

、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６

、经营范围：

ＰＶＣ

片材、板材、

ＰＥ

薄膜、复合包装材料及其他新型包装材料、塑料彩印、塑料制

品、高真空新型电子薄膜的研究、生产、销售，化工原料的销售；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生

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经营本企业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范围不含危险化

学品等工商登记前需许可项目）

７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金材科技为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的全资子公司。

８

、被担保人财务状况：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金材科技资产总额

２９

，

１８０．９１

万元，净资产

２４

，

１８７．５１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

４

，

７１９．６６

万元，净利润

－９１７．１２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金材科技资产总额

３５

，

４７５．２９

万元，净资产

２４

，

３９２．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实现营业收入

１４

，

５１３．０６

万元，净利润

２０４．９９

万元。

９

、其他

金材科技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正式承接了公司母公司原主营的

ＰＶＣ

片板材等塑料制品相关业务。详

细情况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刊登的《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江苏金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暨出售资

产和转让负债的公告》（临

２０１３－０４２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７

日刊登的《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江苏金材科技有

限公司增资完成的提示性公告》（临

２０１４－００４

）。

（二）乌海化工

１

、被担保人名称：内蒙古乌海化工有限公司

２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３

、注册地点：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海化工业园区

４

、法定代表人：王羽跃

５

、注册资本：

２６

，

０３４

万元人民币

６

、经营范围：生产：纯碱、烧碱、盐酸、液氯、硫化碱、白炭黑、聚氯乙烯（安全生产许可证有限期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自营产品进出口；聚氯乙烯树脂、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货物的进出口业务

（海关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证书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水泥、电石。一般经营项

目：销售：尿素、增碳剂、甲酸钠、小苏打、腐植酸钠、锰硅合金、玻璃、水泥、电石。（法律、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７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乌海化工为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的全资子公司。

８

、被担保人财务状况：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乌海化工资产总额

６６７

，

９５０．６９

万元，净资产

１６１

，

４０２．０２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

２２３

，

７７５．０９

万元，净利润

３２

，

８３２．６２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乌海化工资产总额

７９２

，

４６５．６６

万元，净资产

１７４

，

３９４．７６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１１０

，

９０７．７６

万元，净利润

１２

，

６９２．７５

万元。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农业银行扬州润扬支行

（

１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

２

）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

（

３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实际担保金额、期限等以担保合同为准。截至目前，公司尚未签订担保合同，待办理贷款时与

银行签订具体担保合同。

２

、广发银行扬州分行

（

１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

２

）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

（

３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实际担保金额、期限等以担保合同为准。截至目前，公司尚未签订担保合同，待办理贷款时与

银行签订具体担保合同。

３

、招商银行邗江支行

（

１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

２

）担保期限：三年

（

３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

实际担保金额、期限等以担保合同为准。截至目前，公司尚未签订担保合同，待办理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时与银行签订具体担保合同。

４

、兴业银行呼和浩特分行

（

１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

２

）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

（

３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实际担保金额、期限等以担保合同为准。截至目前，本公司尚未签订担保合同，具体办理担保

时与相关银行签订担保合同。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被担保人金材科技、乌海化工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其担保不会损害公司

利益。 为支持子公司的业务发展， 公司董事会同意为公司子公司金材科技

１

亿元银行流动资金贷

款、

６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同意公司为子公司乌海化工

８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

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公司章程》和《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

有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前，公司（含子公司）对外担保（不含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约

１１

，

３０９．１４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的

４．５６％

；公司（含子公司）对子公司担保金额约

７４

，

７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的

３０．１４％

。公司（含子公司）对外担保（含对合并报表范围

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合计约

８６

，

００９．１４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的

３４．７０％

。

本次担保后，公司（含子公司）对外担保（不含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约

１１

，

３０９．１４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的

４．５６％

；公司（含子公司）对子公司担保金额约

１７０

，

７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的

６８．８８％

。公司（含子公司）对外担保（含对合并报表范围

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合计约

１８２

，

００９．１４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的

７３．４４％

。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作为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独立财务顾问履行持续督导责任， 经核查后认

为，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鸿达兴业”）上述对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

／

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

保事项，已经鸿达兴业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取得了全体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符

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以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鸿达兴业对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

／

综合授信额度

提供担保事项是为了支持子公司的业务发展，有利于解决子公司经营资金需求，不会损害上市公

司利益， 华泰联合证券对鸿达兴业本次对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

／

综合授信额度进行的担保事项无

异议。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２

、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３

、被担保人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２

证券简称：鸿达兴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５８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３

日，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收到董事会秘书李高先生

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李高先生因个人原因，请求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李高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李高先生辞去

公司董事会秘书职位后，不再担任本公司其他任何职务，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进行。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３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聘任林少韩先生为公司董事

会秘书，林少韩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１８０２２２２

传 真：

０２０－８１６５２２２２

电子邮箱：

１３９２２１６５２２２＠１３９．ｃｏｍ

通讯地址：广州市荔湾区东沙荷景路

３３

号鸿达大厦

邮政编码：

５１０３８０

公司董事会对李高先生在担任董事会秘书期间对公司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２

证券简称：鸿达兴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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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９

、

２００５３９

证券简称：粤电力

Ａ

、粤电力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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